呼伦贝尔市本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项目

为加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，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作，基本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底数，结合呼伦贝尔市实际，开展本次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。
一、采购需求情况
呼伦贝尔市本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项目
二、具体内容包括
（一）完成呼伦贝尔市储备土地资源资产清查工作；
（二）完成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资产清查工作；
（三）完成各旗市区提交的全民所有土地、森林、草原、湿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预检、汇总上报等工作，协助建立和完善国家级及自治区级资产清查价格体系；
（四）配合自治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管理系统试运行。
三、研究成果
[bookmark: _GoBack]按国家及自治区要求，完成呼伦贝尔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、相关图件及数据库等成果。
四、成果提交时间
2022年8月30日前提交实物量成果，12月31日前提交全部成果。
